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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際私法上的“法律規避”的問題

杜燦球*

一、引言

人們可能覺得奇怪，為甚麼一些國際性的投資公司或跨國際集

團，除了在自己的國家註冊外，還會將她們的投資總部設在其他地區

或國家，例如香港著名的英資怡和洋行，在香港回歸前，也曾一度將

註冊地點遷往百慕達。至於懸掛不同國家旗幟的遠洋貨輪或郵輪，船

東的國籍與貨輪或郵輪的所懸掛國旗的國籍，沒有必然的關聯，這些

船舶通常都選擇在利比里亞、巴拿馬、塞浦路斯、波離支等的小國家

註冊；一些在外地註冊的豪華郵輪公司，利用低廉的消費吸引市民或

遊客上船遊玩，而且可以在禁止博彩遊戲的地區或國家招攬遊客，然

後將船開往公海，作無目的地的航行，讓遊客在公海上耍樂一番。是

甚麼原因令到經營者作出這樣的行徑，為甚麼他們不在自己的國家註

冊，反而選擇在其他地方，這裡涉及的就是國際私法上的問題：“法

律規避”。

二、甚麼是法律規避

法律規避（evasion of law），又稱為詐欺規避（fraude à la loi）
或欺詐設立連結點（fraudulent creation of points of contact），它是

指涉外民商事法律關係的當事人，人為的利用某一衝突規範，故意做

成某種連結點，以避開本應適用的內國法律，從而適用對自己有利的

外國法律的行為。由於確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準據法，有賴於各種連

結點，這些連結點，有的是能夠隨當事人的意思而變更，例如國籍、

住所、所在地等等。如果當事人為了某種特定的目的，濫用設立和變

更連結點的自由，顯然不利於法律秩序的穩定，也不利於體現內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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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策的貫徹實施。 1因此，任意更改連結點，以逃避內國法律的適

用，以便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外國法律時，法律效果是無效的。

三、法律規避與脫法行為

在國際私法上，法律規避與實體法上的脫法行為 2頗為相似。因

為前者的概念實質淵源於後者，但兩者在手段及目的上，也有不同之

處；民法上的脫法行為，是規避法律禁止的規定，並以迂迴的手段，

達成其目的的行為，也即用合法的手段，達成違法目的之稱謂。試比

較兩者的差異：

（一）國際私法上的法律規避，乃規避內國的實體法，而求得適

用有利於己的外國法，例如改變國籍、常居地、住所、債之履行地

等；而實體法上之脫法行為，則僅在逃避國內強行法之適用。

（二）法律規避乃藉變更連結點的歸屬關係，以逃避不利於己的

內國法適用，從而求得適用有利於己的外國法；脫法行為則為以迂迴

的手段，掩飾其違法目的的不法行為，與連結點的變更無關，也與外

國法律的適用無關。3

四、法律規避產生的原因

世界各國或地區，對於含有涉外成分的法律關係，為求適用的法

律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以維護內、外國人的正當權益，遂均制定

國際私法，作為選擇準據法的依據。 4按照國際私法的適用，必須以

1. 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69頁。

2. 脫法行為為非直接違反禁止的規定，而依他種迂迴方法，使與被禁止之規定，發生同

一效果之行為。脫法行為所採用的手段須為合法，否則即為一般的違法行為。故脫法

行為乃以形式上的合法手段，達成實質上的違法目的。

3. 國際私法研究會叢書編輯委員會：《國際私法論文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9
月，第7頁。

4. 例如澳門《民法典》第13條至第62條，均為解決涉外民商事法律關係，作為適用或選

擇準據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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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律關係為對象，然而案件是否為一宗涉外的法律關係，則端視

其是否含有涉外的成分而定。同一案件在甲國是國內法律關係，在乙

國則為涉外的法律關係；在甲國原為內國法律關係的案件，也可以因

連結點的變動，而成為涉外的法律關係。例如主體連結點的改變：國

籍、住所地等；客體連結點的改變：物之所在地等；行為地連結點的

改變：合同簽定地、履行地等；與當事人意思有關連結點的改變：合

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等。

若作進一步而言，對涉外法律關係準據法的適用，需要確定連結

點才能達成 5，若連結點變動，自然亦影響準據法的確定。換言之，連

結點的改變，不僅對法律關係是否為國內法律關係，抑或是涉外法律

關係，影響甚大；倘若為涉外的法律關係，也會因為連結點的變動，

亦會改變本應適用的法律。故連結點之變動，對法律關係的性質，以

及準據法的選擇，均有牽連，但問題則有分別。對於前一個問題，有

時可引起“國際私法上規避法律的問題”；而後一個問題，則稱之為

“時間因素所引起的法律衝突”，現在討論的是有關“規避法律”的

問題。

連結點的變動，雖然是由於當事人的故意所做成，例如改變國籍

（移民），合同的締結地或履行地等；亦有一些連結點的變動，非為

當事人的意思而作出，例如兩國國界的重新釐定，以致當事人的國籍

5. 國際私法法則，若從立法的形式觀察，通常有下列幾種方式：（1）單邊衝突規範，這

種衝突規範的系屬，明確指出只適用一個特定國家的法律，有三種情況：a）直接指明

適用本國法；b）直接指明適用外國法；c）直接指明某特定範圍的法律關係，適用某一

特定的外國法。單邊衝突規範在指明適用本國法時，就不能適用外國法，反之亦然。

（2）雙邊衝突規範，其系屬不直接指明適用本國法或外國法，它只指出一個原則，法

院要根據這個原則，結合某法律關係的具體情況，從而確定應該適用何國法律。（3）

重疊適用的衝突規範，其系屬指出，在解決某項法律關係時，必須同時適用兩個或兩

個以上的國家的法律。（4）選擇性的衝突規範，其系屬指出，在解決某項法律關係

時，可以從有關的兩個或幾個國家的法律中，選擇其一予以適用，因此是屬於有條件

的選擇性衝突規範，只有在前一國家的法律不能適用時，才能適用後一國家的法律，

這類規範又可分為兩種：a）任意的或無條件的選擇性衝突規範，這類的系屬指出的幾

種法律，具有平等的法律效力，法院可任選其一適用；b）有條件的選擇性衝突規範，

其系屬所指出的幾個國家的法律中，只能有主次地、有條件地選擇其中之一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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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物之所在地產生變更。6故其變動大多出於自然，當事人並無逃避或

詐欺法律的意圖，然而有時並非如此。因此，站在國際私法的立場

上，對於當事人改變連結點以致影響法律關係，是否為涉外法律關

係及準據法的適用，有甚麼特別可茲注意的地方，並區分是否有違

法的意圖？這在國際私法上是一個具爭議的問題，此問題就是“法

律規避”。

五、連結點或連結因素

連結點是衝突規範 7的系屬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稱為連結

因素或連結根據，它是指衝突規範賴以確定某一法律關係，應適用甚

麼法律的根據。例如，在澳門《民法典》第45條（物權）第一款的

規定：“佔有、所有權及其他物權之制度，均按物之所在地法規定”

這一衝突規範中，物之所在地就是該衝突規範中的連結點，該衝突規

範以物之所在地，作為確定物權關係應適用何地法律的依據。一般來

說，基於客觀情況的多樣性，立法者在考慮選擇法律適用方案時，只

能從原則上規定用甚麼地方的法律，調整那一個法律關係最為合適。

因此，立法者必須從法律關係的構成要素中，選擇其中的一種作為選

擇準據法的媒介，這些被指定為媒介的要素，就是連結點。例如，關

於侵權行為，可供考慮的要素，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國籍、住所、加

害行為地、損害發生地等等，作為完善的立法，就要選擇一個關係最

密切的要素作為媒介。當某一要素，如加害行為被選為媒介時，它就

是連結點。

在衝突規範中，連結點的法律意義表現在兩個方面：從形式上

看，連結點是一種把衝突規範中“範圍”所指的法律關係，與一定的

法律連繫起來的紐帶或媒介。因此，每一條衝突規範必須至少有一個

連結點，沒有這個連結點，便不能把一定的法律關係，和應適用的法

6. 【英】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1卷第2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98年4月第1版，第73頁，第249目“國籍和遷移出境的選擇權”。

7. 衝突規範又叫法律適用規範、法律選擇規範或國際私法規範，是指明某種涉外民商事

法律關係，應適用何種法律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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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系屬”連結起來。8衝突規範之所以是一種間接的規範，是因為它

並不是直接規定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只是通過連結點，去指引某一

個國家的法律規範，來確定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從實質上看，這種

紐帶或媒介，又反映了該種法律關係，與一定的法律之間存在著內在

的、實質的連繫或隸屬關係，它表明著某種法律關係，應受到一定國

家法律規範的約束，以及應受到一定主權者的立法管轄，如果違反這

種約束或管轄，該法律關係便不能成立。因此，對不同法律關係連結

點的選擇，不是任意的，更不是虛構的，而是必須在客觀上，的確能

體現這種內在的連繫。

連結點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作不同的分類：

（一）客觀連結點和主觀連結點，客觀連結點主要有國籍、住

所、居所、營業場所、物之所在地、法院地等，這種連結點是一種客

觀實在的標誌。主觀連結點為意定的連結點，主要是指當事人之間的

合意，主要作為確定適合用於合同關係的準據法的依據。

（二）靜態連結點和動態連結點，靜態連結點就是固定不變的連

結點，主要是指不動產所在地、以及涉及過去的行為或事件的連結

點，如婚姻舉行地、合同締結地、法人登記地、侵權行為發生地等。

由於靜態連結點是不變的，故此便於確定涉外民商事法律關係適用法

律的依據。動態連結點即可變連結點，例如國籍、住所、居所、所在

地、法人的管理中心地等。動態連結點的存在，一方面加強了衝突規

範的靈活性，另一方面，也為當事人規避法律提供了可能。

對於一些連結點是屬於動態連結點，有關聯的人、行為或事件可

能與幾個不同的時間相聯繫，於是提出了到底根據甚麼時候的連結

點，作為確定準據法的問題，也就是連結點的時間限定問題。各國在

8. 衝突規範，從其本身的結構來看，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指該規範所要調整的法

律關係，國際私法的術語把它稱為“範圍”；另一部分是指出該法律關係要適用的法

律，稱為“系屬”。例如澳門《民法典》第24條規定“個人之身分狀況、人之能力、

親屬關係及繼承，均受有關主體之屬人法規範”。這是一條衝突規範，其中前一部分

“個人之身分狀況、人之能力、親屬關係及繼承”是本衝突規範所要調整的法律關

係，稱為“範圍”；後一部分“有關主體之屬人法”這項法律關係所要適用的法律，

稱為“系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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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衝突規範和國際條約中的衝突規範的立法上，如有必要，都對連結

點的時間限制加以規定。例如，澳門《民法典》第59條（準據法）：

“繼承受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屬人法所規範；該法亦為確定遺產管理人

及遺囑執行人權力之準據法。”這就把連結點“屬人法”限定在“死

亡時”了。在衝突規範中，如果立法者對連結點以時間設限，即表明

立法者不允許當事人因連結點的改變，要求改變已設定的權利與義務

的關係。但是，在有的衝突規範中，連結點本來有時間限定的問題，

然立法者對之未加以明確規定，這就要求適用它們時，對連結點的時

間限定進行推定，例如不同國籍的兩父子，同時在一宗交通意外中喪

生，因為他們兩人具有不同屬人法規範，則對他們的死亡先後之推定

不協調時，則推定其死亡的時間相同。 9

（三）單純事實和法律概念，單純的事實主要包括物之所在地和

法院地。物之所在地即物的現實場所；法院地是指提起和進行涉外訴

訟案件的地點。這些連結點通常事實上能夠確定。另一類不是單純的

事實，而是法律概念，例如國籍、住所、法律行為地等等。正因為這

些連結點是法律上的概念，亦有人稱之為連結概念。10

六、連結點的選擇

連結點的選擇，就是在一個法律關係眾多構成的要素中，選擇一

個最能反映“範圍”內，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本質，並與之以最有重要

連繫的要素作為連結點，指引選擇準據法，作為公平合理地解決涉外

民商事糾紛。因此，衝突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一個人、一件事、

一個行為究竟與哪一個地方的法律，有較重要的連繫。對於一個法官

來說，可能直接對有關國家的實體法規則進行選擇，從而實現對當事

人作出公正判決的目的。但對於立法者來說，不能以對實體法的具體

內容來立法，而必須根據法律的組合情況，例如經常出現的、但不是

全部的情況，運用抽象的方法，利用連結點來指引準據法，不能先考

9. 澳門《民法典》第25條第2款。　

10. 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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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被選擇法律的具體規則，是否符合案件的需要。即使是法官直接選

擇有關國家的實體法，也是根據具體法律關係的構成要素的指引，在

相關國家的實體法之間進行比較、選擇。因此，連結點的選擇，是衝

突規範立法的中心任務。

因為連結點的選擇不是任意的，需要有客觀的依據，例如，連結

點形成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國際民商事活動、法律的改革、演變有

關。但是，一國對某一法律關係的連結點的選擇，也不是一成不變

的，而是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改變，這些都可以從各國的每一個階

段的國際私法立法中反映出來。最明顯的例子是，澳門在回歸前所適

用的民事法律，是1966年11月25日第47344號法令核准之葡萄牙《民

法典》，並藉1967年9月4日第22869號訓令延伸至澳門，當年的葡萄

牙《民法典》，在國際私法部份對有關屬人法的規定，是“屬人法是

指個人的國籍法”。 11這部《民法典》的立法者，選擇在人身地位的內

容上，規定主要以國籍為主。鑑於回歸後澳門地位的轉變12，在1999
年11月1日開始生效的澳門《民法典》，立法者選擇在人身地位的內

容上，修改為以常居地作為連結點的規定“屬人法即個人之常居地

法”；13解決澳門居民在國際私法中的系屬問題。

因此，每個國家的立法機關對於某一法律關係，究竟應選擇哪一

要素作為連結點，通常要考慮下列的因素：14

（一）衝突規範的“範圍”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性質的分類；

（二）衝突規範所選擇的連結點，必須是“範圍”中法律關係的

構成要素之一；

（三）區分不同連結點的含意和作用，並要看有關連結點，是

否與特定的法律關係具有較本質的連繫，對特定的問題具有相對重

要性；

11. 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第31條第1款。　

12. 1987年，中葡兩國政府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

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澳門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13. 1999年澳門《民法典》第30條第1款。

14. 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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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的連結點，必須是各國立法機關經常作為自己行使立

法管轄權的根據；

（五）有關的連結點必須便於認定，便於適用，並與特定的地域

相連繫；

（六）有關連結點的選擇，必須符合內國處理涉外民商事法律關

係的政策。

如果每個國家的法律規範都是相同的，又或是每一個人都在相同

的國家或法院，行使訴訟權利。那麼，就不會有法律衝突的問題。隨

著國際的交往日頻，國際民商事的交往已經完全自由、開放和平等，

各交往國站在主權原則和保障國際交往的安全與自由，使國內外人民

的權利得以保障的立場上，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是國際私法的終

極思想。上述對於連結點的考慮，都是基於公平解決衝突，符合相互

依賴的國家共同利益作為出發點。

七、適法性說與不適法性說

雖然各國在國際私法立法的立場上，引用各式各樣的原則、判

例，盡力考量選擇哪一要素作為連結點，並能夠準確的指引選擇準據

法，作為公平合理地解決涉外民商事糾紛。但在某些內容上，難免會

產生困難，例如基於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當事人仍能在一定的範

圍內活動，立法者不能強行用立法的形式嚴加限制，這種給予當事人

的權利，最能成為規避法律的隱憂。而且，當事人作出規避法律的行

為，並非違法，只是在某種意義上才能成立規避法律的行為。因此，

國際私法上的“法律規避”是否合法，學者的見解不一，臺灣的學者

對此有兩種主張——適法性說與不適法性說，現簡述如下： 15

（一）適法性說。認為國際私法上的規避法律的行為係屬正當，

理由如下︰

1.  規避法律的當事人雖有自私目的，但與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

係。一般國家皆承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與承認當事人得以合意選

15. 《國際私法論文集》，國際私法研究會叢書編輯委員會，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1996年9月，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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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適用之法律，沒有任何差異，而規避法律係當事人選法自由的一種

表現，故應承認其為適法。

2. 從反面而言，如認為規避法律為違法，則須證明當事人有詐欺

逃避內國法的意圖，否則難以與善意的情況下改變連結點的行為，予

以區別。但意圖乃主觀因素，難於證明，故不如索性承認其為適法，

以減少訟源，避免爭執。

3. 如認為規避法律為違法，對當事人之行為及其結果予以制裁，

對當事人固屬不利，也易引起國與國之間的紛爭。

4. 如認為規避法律為違法，將使一國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法律

得到適用，不僅阻礙內國法律的進步，也妨礙社會經濟的進步。

（二）不適法性說。認為國際私法上的規避法律的行為，是屬不

正當，理由如下︰

1. 規避法律既淵源於實體法的脫法行為，後者既屬違法，前者

自亦難免。

2. 一國的強行法如被人以詐欺方法加以規避，因而成立的法律

關係，不應予以承認，否則無異鼓勵人人詐欺。

3. 當事人利用連結點的變更，以適用外國法，並利用選法規則

以規避原應適用的內國法律，表面上雖未違法，但其破壞選法安定之

秩序，無異直接違反內國法之規定。

4. 如認為規避法律為違法，則可樹立內國法律之尊嚴，使人不

敢心存僥倖，萌生詐欺內國法之意圖。

以上兩種主張雖皆言之成理，若以適法說，規避法律的當事人，

為達成某種目的，故意將連結點變更。然當事人在決定變更連結點

時，是否有規避法律的意圖，即無法或難以判斷，況且在國際私法

上，決定連結點是依客觀或外形上的要素，才能確定，沒有其他主

觀意思存在。故當事人變更連結點有無規避法律的意圖，無法予以判

斷。因此，其變更後之法律行為，自應承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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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不適法說，則著眼於連結點的變更，是否確有詐欺內國法的

意圖，並非完全無法判斷，對明顯有詐欺之行為，不應姑息，否則必

產生不公平之現象，且有礙內國選法安定之秩序。

對於上述的適法或不適法的主張，以何者為優，將在下文交代。

八、法律規避的性質

法律規避的性質是指它是一個獨立的問題，還是公共秩序保留問

題的一部份，國內學者黃進認為是一獨立的問題，他歸納出幾個因

素：16

（一）起因不同。法律規避是當事人故意改變連結點的行為所做

成；公共秩序保留則是由於衝突規範所指引的外國法的內容，與衝突

規範所屬國的公共秩序相抵觸而引起的。

（二）保護的對象不同。法律規避既可以保護本國法，也可以保

護外國法，且多為禁止性規範；公共秩序保留保護的只是內國法，且

是內國法中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並不一定是禁止性的法律規範。

（三）行為的性質不同。進行法律規避是一種私人行為；而適用

公共秩序保留則是一種國家機關的行為。

（四）後果不同。由於否定法律規避行為不適用外國法時，不僅

當事人企圖適用某一外國法的目的不能達到，還可能要負上法律責

任；而由於公共秩序不適用衝突規範所援用的外國法，當事人不承擔

任何法律責任。

（五）地位和立法上的表現不同。公共秩序保留得到了世界各國

的贊同，各國衝突法無一例外地規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17而法律

規避被認為是一種學說，除少數國家外，絕大部分國家的立法還未明

文規定。

16. 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70頁。

17. 澳門《民法典》第20條；法國《民法典》第6條；日本《民法典》第90條；臺灣《民

法典》第72條；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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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另一學者楊賢坤，則將法律規避與反致及公共秩序保留作比

較，他認為法律規避與反致、公共秩序保留雖同屬國際私法的制度，

但仍有不同之處：18

（一）原因不同。法律規避是由當事人故意引起的，而反致及公

共秩序保留，則是由於衝突規範所援引的外國法的內容所做成，不是

當事人主觀願望所能左右的。

（二）後果不同。由於反致或公共秩序保留，而不適用原先的衝

突規範所援引的某一外國法時，當事人不負任何責任；而由於否定法

律規避的效力不適用某一外國法時，不僅當事人企圖適用某一外國法

的目的未能達到，而且還要對規避的法律行為，負一定的法律責任。

葡萄牙學者馬沙多（J.B.M a c h a d o）認為，法律欺詐（即法律規

避，下同）與國際公共秩序有如下四點區別：19

（一）在法律欺詐和國際公共秩序情形下，外國法均被拒絕適用，

但兩者拒絕的理由不同。前者是因某一外國法與法院地法“不協調”而

被拒絕適用，後者是以某一外國法“不可接受”而被拒絕適用。

（二）法律欺詐涉及的是形式正義問題，而國際公共秩序涉及的

是實體正義問題。

（三）從邏輯上看，法律欺詐問題產生在先，因為它產生於衝突

規範適用的層面上；而國際公共秩序問題產生在後，因為它產生於實

體法適用的領域。

（四）國際公共秩序制度只保護法院地法的利益，而法律欺詐制

度不僅保護法院地法的利益，而且保護外國法的利益。

在澳門的國際私法中，法律欺詐（澳門《民法典》第19條）和公

共秩序（澳門《民法典》第20條）是分別加以規定的。這可以說明，

18. 楊賢坤編著：《國際私法教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107頁。

19.  黃進、郭華成著：《澳門國際私法總論》，澳門基金會出版，1997年9月第1版，第

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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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葡國法律傳統的澳門國際私法在立法上，沒有將兩者等同起來，

而是分別作出規範。

九、法律規避的成立要件

法律規避若具不適法性，則其成立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對不合

條件之行為，則不能以法律規避視之，其要件如下：20

（一）從行為主體上看，法律規避是當事人自己所為的行為。

（二）從主觀上講，法律規避是當事人有目的、有意識所為的，

也就是說，當事人主觀上有逃避某種法律的動機。

（三）從規避的對象上講，被規避的法律，必須是依衝突規範本

應適用的強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至於被規避的法律是內國法或外國

法，有時也可以作為決定是否構成法律規避行為。因為有的國家只承

認規避內國法為法律規避，有的國家則把規避外國法也視為法律規

避。

（四）從行為方式上看，當事人是通過人為地製做、或改變一個

或幾個連結點，達到規避法律的目的，例如改變國籍、住所、行為

地、物之所在地等等。這些行為，雖然實質上是非法的，但從表面上

看來則是合法的。

（五）從客觀結果上看，當事人的規避行為已經完成，如果按照

原來的衝突規範，就要適用對當事人有利的法律。

葡萄牙學者認為，法律欺詐（規避）的成立要件有兩個，即主觀

要件和客觀要件。主觀要件是指當事人有規避法律的意圖；客觀要件

是指當事人有規避法律的行為，即通過改變連結點，將根據衝突規範

指定本應適用的法律，變成為不適用的法律。21

20. 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69頁。

21. 黃進、郭華成著：《澳門國際私法總論》，澳門基金會出版，1997年9月第1版，第

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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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或欺詐法律的意圖是法律欺詐的主觀構成要件。葡萄牙學者

認為，因國籍變更而造成準據法變更，一般並不構成法律欺詐，只有

在此變更中存在著規避或欺詐的意圖時，才構成法律欺詐，儘管查明

意圖是困難的，但並非不可能。法律欺詐的客觀要件，是當事人故意

和不適當地改變衝突規範中的連結點，逃避本應適用的法律的行為。

最常見的是當事人改變國籍和住所，即改變屬人法。

臺灣學者劉鐵錚對法律規避的成立要件，提出下列的說法：22

（一）須當事人具有詐欺內國法之意圖。連結點的變更，常需花

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因此僅憑客觀上有改變連結點的事實，仍不能

主張當事人具有詐欺內國法之意圖，否則即屬不公平、不合理，故除

客觀上有改變連結點的事實外，尚須證明當事人兩造或一造，在主觀

上具有詐欺內國法的意圖，始屬妥當。

（二）須當事人從新隸屬關係中獲得利益。即當事人依原有隸屬

關係，所不能取得之身份上或財產上的效果，但從新隸屬的關係中，

則能取得，此亦為當事人改變連結點之原因，及所欲達成的目的。

（三）須法院地國為被詐欺之國。規避法律的責任，只存在於被

詐欺國，乃因其違背被詐欺國選法安定之秩序。至以被詐欺他國法律

為目的，一國法院不能根據規避法律之觀念，而否認其法律行為之效

力。故惟有被詐欺國法院為管轄法院時，始有詐欺法律問題之存在。

上述臺灣學者所提出的要件，與國內學者楊賢坤編著的“國際私

法教程”中的“法律規避”的要件 23，以及學者盧峻所著並於1936年

出版的“國際私法之理論與實際”一書中，提及有關“內國法詐欺”

（法律規避）之成立要件基本相同，後者的著作，由中國政法大學出

版社於1998年重印出版24，當可作為有關規避法律成立要件的補充。

22. 國際私法研究會叢書編輯委員會：《國際私法論文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1996年9月，第12頁。　

23. 楊賢坤編著：《國際私法教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105頁。　

24. 盧峻著：《國際私法之理論與實際》，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

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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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律規避的效力

在內國法的民法上之脫法行為，是規避法律禁止之規定，自然是

非法的，理應受到制裁。但國際私法上的法律規避行為，既涉及被規

避的法律，又涉及到行為人故意改變連結點的行為，以及因此而成立

的法律關係；被規避的法律有時是國內法，有時是國外法。因此，有

關法律規避的效力問題，各國在立法、理論和司法實踐方面存在著幾

種不同的主張：

（一）凡屬法律規避均為無效。法律規避包括規避內國法和外國

法兩種，兩種均屬無效。前者在內國法上，是民法上的脫法行為，是

規避法律禁止的規定，並以迂迴的手段，達成其目的的行為，也即用

合法的手段，達成違法目的之稱謂，故為無效。

後者屬國際私法上的規避法律，乃規避內國的實體法，而欲適用

有利於己的外國法。歐洲大陸學者大多認為，法律規避是一種欺騙行

為，故在發生法律規避的情況下，就應該排除當事人所希望援用的

法律適用，而適用本應適用的法律。所謂“詐欺使一切歸於無效”

（fraus omnia corrumpit）便是其理論根據。法國學者巴丹和巴迪福認

為，規避法律的行為，損害了衝突規範及其指定的準據法的威信，

本質上是一種詐欺行為，只要不存在其他相反的解釋，就不應承認

其效力。25

（二）規避內國法無效，規避外國法有效。法律規避僅指內國

法而言，對外國法的規避不能作為國際私法中的法律規避，也就是

說，規避內國法是無效的，規避外國法是有效的。德國學者韋特爾

（Waech te r）、法國的魏斯認為，既然雙邊衝突規則承認可以適用內

國法，也可適用外國法，那麼，內國人為使根據內國實體法不能成立

的法律行為，或法律關係得以成立，為此而設立一個連結點，使它得

以成立，這並不逾越衝突規範所容許的範圍，因而不能將其視為違法

行為。一些英、美普通法系學者也認為，既然衝突規範給與當事人選

擇法律的可能，則當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選擇某一國家法

25. 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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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時，即不應歸咎於當事人；如果要防止衝突規範受人利用，就應該

由立法者在衝突規範中作出規定。但這種觀點受到了批評，一個共同

的意見是，如果承認法律規避的效力，必然做成法律關係的不穩定，

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因此，有些學者提出了相對無效的主張，即規

避法院地法無效，規避外國法有效。26

（三）規避內國法無效，規避外國法是否有效應視不同情況而

定。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都明確否定當事人規避內國法律的效力，

對規避外國法律的效力不作規定。換言之，要看所規避的外國法究竟

是甚麼樣的法律，如果該外國法的規定是正當的、合理的，這種規避

應該視為無效。

上述三種主張，國內學者的意見偏向於三種主張的混合。他們引

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

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條，沒有對規避外國強行法的行

為是否有效作出規定；對此，他們認為，由於國際私法所調整的法律

關係，不僅涉及本國和某外國兩個國家，甚至涉及三個或四個國家的

法律，當事人既可適用外國法來規避本國法，也可適用第二國法來規

避第三國法，而第二國法和第三國法對行為地法院來說都是外國法。

因此，國際私法上的法律規避，應包括一切法律規避在內，既包括規

避內國法，也包括規避外國法。至於法律規避的行為是否有效。應視

不同的情況而定。首先，規避本國法一律無效；其次，對規避外國法

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如果當事人規避外國法中某些正當的、合理

的規定，應該認為規避行為是無效的；反之則否。 27

對臺灣學者來說，則認為相對無效說較穩妥。此說認為對法律規

避並非當然無效，只有在違背內國立法目的時，始為無效，這樣既能

切合選法詐欺的本質，又能對詐欺法律的濫用，加以適當的限制，故

較為可取。28

26. 國際私法研究會叢書編輯委員會：《國際私法論文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1996年9月，第14頁。　

27. 國際私法研究會叢書編輯委員會：《國際私法論文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1996年9月，第273頁。

28. 楊賢坤編著：《國際私法教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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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虛擬的例證

對於法律規避的例子，不論國內或臺灣的學者，均以1878年法國

最高法院對“鮑富萊蒙案”（Bauffremeont’s Divorce Case）臺灣學

者稱“包芙曼公爵夫人”案的判決29、或以1922年“佛萊案”30作為判

例研究，說明法律規避的構成要件及無效的判決，雖然這個判例是首

個引發出法律規避的案例，引起各國對法律規避問題的關注及研究，

但相對於現在來說，這些都是年代久遠，以及遠離我們的生活環境的

判決。鑑於海峽兩岸四地接觸頻繁，港（英國普通法系）、澳（係屬

葡萄牙法律傳統）分別於1997年7月1日及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

港、澳的司法體系按照港、澳的《基本法》規定，原有的法律體系除

與《基本法》有抵觸外，均予保留 31，港、澳兩地均有獨立的立法權

及司法管轄權；對於涉外案件，亦有各自的國際私法的立法。至於臺

灣，亦早在1997年4月2日（2003年10月29日修正）及1992年7月31日

（2003年10月29日修正），分別公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解決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人

民之間的民事法律適用問題，倘若兩岸四地人民利用四地的不同法律

規範，作成法律規避的行為，不無可能。現試以澳門及大陸的法律差

異，舉例說明法律規避的問題。

甲與乙為中國公民，欲在內地成婚，礙於兩人是舅父與外甥女關

係，屬於中國法律禁止結婚的強制性規定 32，不准結婚，因此利用投

資移民的方式 33，移居澳門，在取得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資格之後，依

29. 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69頁。國際私法研究

會叢書編輯委員會：《國際私法論文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1996年9月，第6
頁。黃進、郭華成著：《澳門國際私法總論》，澳門基金會出版，1997年9月第1版，

第136頁。

30.  黃進主編：《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71頁。楊賢坤編著： 
《國際私法教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106頁。黃進、郭華成

著：《澳門國際私法總論》，澳門基金會出版，1997年9月第1版，第140頁。

31. 澳門《基本法》第8條、第17條及第19條。香港《基本法》第8條、第17條及第19條。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7條第1款。　

33. 第3/2005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制度，第3條

第1款第1項及第2項、第2款第1項，2005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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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澳門的法律申請結婚，因沒有抵觸澳門法律結婚障礙的規定，准予

登記結婚。 34在婚姻財產制度方面，沒有選取任何的婚前協定，故其

婚姻財產制度視為取得財產分享制。 35甲與乙婚後育有一子一女。期

間，甲與乙按照澳門《民法典》第1578條賦予的權利，將婚姻財產制

度更改為分別財產制，並根據該法規，分割在澳門的資產。後雙方因

感情不睦而分居，乙與二子女返回內地居住。

兩年後，甲以事實分居連續兩年為由，在澳門提起離婚訴訟的請

求，乙接獲離婚訴訟的通知後，沒有出席應訊。法官於是宣判離婚請

求成立，甲乙雙方解除婚約，因甲乙採用分別財產制，所以無需分割

財產，子女則歸乙方撫養，甲方需支付子女的撫養費。甲於判決後將

離婚判決送交乙方，並將判決委託內地人民法院協助確認執行。

此時，乙的親屬以當事人的近親屬關係 36，向乙原住地的基層人

民法院提出訴訟，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10條第2款的規

定，請求宣判甲乙的婚姻無效，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

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5條的規定，請求

將甲乙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按共同共有處理，亦即分割甲在國內的

資產。雖然甲乙均已移居澳門，按照中國國籍法的規定 37，不承認雙

重國籍身份，只承認港、澳同胞的中國公民身份，適用中國民事訴訟

法的一般規定，且甲的資產在國內，基層人民法院有管轄權，故受理

此案。

基層人民法院法官，根據親屬提供的證據及出生登記的記錄顯

示，按親屬表的計算，甲為乙的舅父，是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關係

是三親等，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7條第1項禁止結婚的

強制性規定。因此，主審法官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10
條第2款的規定，判甲乙的婚姻無效，甲乙的財產，按照“最高人民

34. 澳門《民法典》第1480條（相對禁止性障礙）的相反規定，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關係

不構成結婚障礙的理由。

35. 澳門《民法典》第1579條。　

3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7條第3
款。

3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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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

15條的規定，將甲乙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按共同共有處理，亦即平

均分配甲乙雙方的財產。由於乙方在國內沒有資產，故將甲方國內資

產的一半分予乙方，子女則歸乙方撫養，甲方需支付子女的生活費及

教育費，直至子女能獨立生活為止。但甲方出示澳門初級法院作成的

離婚判決書，作為抗辯的證據，證明雙方已獲澳門法院判決離婚理由

成立，獲准離婚，財產根據婚後協定（分別財產制），擁有各自的財

產，互不相干，故乙不能分割甲方在國內的資產，並請求基層人民法

院確認及執行澳門法院的判決。

對於甲的請求，基層人民法院法官，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06條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和外國法院都有管轄權的案件，一方當事

人向外國法院起訴，一方當事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起訴的，

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決後，外國法院申請或者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

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對本案作出的判決、裁定的，不予准許”。因

此，基層人民法院法官拒絕承認和執行甲方的請求，並執行人民法院

的判決。

從上述的例子分析問題：

（一）甲乙雙方為實現結婚的目的，逃避國內法的強行性規定，

有計劃及步驟的移居澳門，因此達成結婚的心願。

按照國內學者黃進對規避法律成立的要件，甲乙為達成結婚的目

的而規避法律的行為是否成立：

1. 行為從主體上看，甲乙移居澳門規避國內的法律，是當事人自

己所為；

2. 從主觀上講，甲乙移居澳門，是主觀上為逃避國內三親等不能

結婚的法律規範的動機；

3. 從規避對象講，甲乙本應適用國內的強制性法律；

4. 從行為方式上看，甲乙當事人移居澳門，是人為地改變住所，

達到規避法律的目的，雖然移居澳門是合法的，但實質上是進行非法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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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客觀上講，甲乙已經成婚，即規避法律的行為已經完成，就

是適用對當事人有利的法律。

從上述的分析來看，甲乙的行為已符合規避法律的構成要件。

按照臺灣學者劉鐵錚對法律規避的成立要件，甲乙為達成結婚的

目的而規避法律的行為是否成立：

1. 須當事人具有詐欺內國法之意圖。甲乙兩造當事人是否具有詐

欺內國法之意圖？甲乙移居澳門，若兩人以投資移民，最少也要花費

三百萬港元（置業二百萬元，銀行定期存款壹百萬元），還要居澳最

少也要七年，才能取得永久性居民的資格。因此，甲乙兩人將連結點

變更，已需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旁人僅憑客觀上有改變連結點的

事實，則難以確定當事人具有詐欺內國法之意圖，如何證明當事人兩

造或一造主觀上具有詐欺內國法之意圖，則費思量。

2. 須當事人從新隸屬關係中得利益。甲乙以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

結婚，即當事人從新隸屬關係中得利益。是當事人若依原有隸屬關係

所不能取得之身份上的效果，但從新隸屬的關係中，則能取得，此為

甲乙兩人改變連結點之原因，及所欲達成的目的。

3. 須法院地國為被詐欺之國。中國國內的法律規範，是甲乙希望

規避的法律規範，所以法院地國為被詐欺之國（中國）。規避法律的

責任，只存在於被詐欺國，乃因其違背被詐欺國選法安定之秩序；當

被詐欺國法院為管轄法院時，始有詐欺法律問題之存在，以及否認其

法律行為之效力。

從上述的分析來看，甲乙的行為在1. 項中，雖有親屬提出證據，

證明甲乙二人是為了合法結婚而移居澳門。但親屬的證據，只能證明

他們是三親等內的旁系血親，並不能證明他們移居澳門的目的是為了

結婚。在2. 項中，甲乙移居澳門及成為永久性居民的時間頗長，這個

新的隸屬關係以多少年限作為新舊的界定，並不清晰。在3. 項中，澳

門並非詐欺之國，沒有否認其法律行為之效力。若以臺灣學者劉鐵錚

對法律規避的成立要件來看，是否已符合規避法律的構成要件，頗成

疑問。因此，甲乙是否有法律規避之嫌，在筆者看來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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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葡萄牙學者來說，當事人改變了國籍或住所地。但當事人在新

的國籍所屬國連續居住，且該國籍正是當事人長期期望取得的，在這

種情況下，該當事人改變其國籍不能視為法律欺詐（規避）。 38甲乙

移居澳門時間最少要七年，且為了獲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資格而連續居

住，雖然後來成婚，仍應認定甲乙當事人改變居住地的事實，不能視

為法律欺詐（規避）。

從整體上看，以規避法律的效力來說，引用“鮑富萊蒙案”的判

決案例，甲乙的行為已構成了法律規避，可由甲乙的親屬，在國內向

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判決甲乙在澳門的婚姻無效；因甲乙取得澳門居

民身份的動機，顯然就是為了規避國內法的強制性規定。甲乙雖然取

得澳門居民的身份，但按照中國國籍法的規定，甲乙仍為中國公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

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條的規定：“當事人規避我國強制性或者

禁止性法律規範的行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人民法院認

為，甲乙婚姻是通過法律規避的手段取得。因此，判決甲乙在澳門的

婚姻無效，甲乙移居澳門、並成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問題，人民

法院則無權審理。

假設人民法院以國際私法的觀點對該案的分析如下：

“甲乙為中國公民，移居澳門，故常居地為澳門，甥舅二人在澳

門結婚，婚姻有效。這是指澳門的實體法，對這種情況沒有任何障

礙。因為中國法認為規範婚姻效力的準據法是常居地法 39，他們在常

居地澳門締結婚姻時的國籍為中國，這是指中國認為澳門的實體法，

為規範同一法律關係的準據法。推定該段婚姻在中國是有效的，儘

管中國實體法透過一種障礙，視該法律關係為無效40，但中國法不認

38. 黃進、郭華成著：《澳門國際私法總論》，澳門基金會出版，1997年9月第1版，142
頁。　

39. 澳門《民法典》第48條：“結婚人結婚或訂立婚姻協定之能力，受其各自之屬人法

規範”。屬人法規範即中國法，指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79條：“定居國外的我國公民的民事行為能

力，......在定居國所為，可以適用其定居國的法律”。反致澳門，故適用澳門法。　

40.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7條第1款、第10條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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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身是規範該狀況的準據法，故中國的涉外民事法律關係理解到應

適用常居地法。因此，適用澳門的實體法，婚姻有效。然而，該法則

又認為，當該民事法律關係，發生規避中國強制性或禁止性的法律規

範時，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 41因甲乙取得澳門居民身份的動

機，顯然就是為了規避國內法的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

因此，人民法院作出甲乙在澳門的婚姻無效的判決。

但在執行上存在著困難。人民法院的判決，只能在其管轄區的範

圍內執行；能否按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委託澳門的法院協助確認執

行，不無疑問。因為甲乙是澳門居民，其結婚行為在澳門實施，符合

澳門的法律，澳門的法官能否以其違反國內強行法的規定，宣判甲乙

在澳門的法律行為無效？

按照澳門《民事訴訟法典》對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作出裁判之

審查的規定，確認外地法院判決的要件，根據該法典第1200條第1款

c）項的規定是：“作出該裁判之法院並非在法律欺詐之情況下具有

管轄權，且裁判不涉及屬澳門法院專屬管轄權之事宜”。人民法院的

判決不符合該條款的相反規定，所以澳門的法官不能確認人民法院的

判決，宣判甲乙在澳門的法律行為無效。澳門是澳門法院的專屬管轄

區，所採用的就是以管轄權原則來處理。

甲乙的行為是否適法，按照國內學者黃進對規避法律成立要件來

說，甲乙著眼於連結點的變更，確有詐欺內國法的意圖，並非完全無

法判斷，甲乙顯有詐欺之行為，故屬不正當，具有不適法性，符合不

適法說理論。

若按臺灣學者劉鐵錚對法律規避的成立要件來看，當事人變更連

結點時，逃避原應適用的內國法律，而適用有利於己的外國法，主觀

上欠缺誠實，具有虛偽性；連結點的變更，是當事人規避法律的手

段，以及為達成另一法律的效果為目的，兩者間俱為互相影響、互相

連接的關係，具有連續性；規避法律的當事人，為達成某種目的，故

41.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

19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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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將連結點變更，違反國內選法安定的秩序，即具不適法性。故甲乙

的行為，表面上雖未違法，但其破壞選法安定的秩序，無疑直接違反

內國法的規定，符合不適法說理論。

臺灣學者劉鐵錚在其法律規避一文中，較贊成不適法說理論。42

現在反過來說，乙在國內向基層人民法院提出訴訟，宣佈其與甲

的婚姻無效，是否規避澳門的法律？國內判決甲乙的婚姻無效，是否

意味著規避國內法無效，規避國外法有效？

甲乙的身份，他們沒有因為移居澳門而改變中國的國籍，他們改

變的連結點只是常居地。因此，當乙返回國內居住的時候，便恢復接

受中國司法管轄區的身份；中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涉外民事管轄權，

從立法精神看，是採用屬地管轄權原則，以屬人管轄權和實際控制原

則作為補充。 43對於乙以當事人的身份，向常居地的基層人民法院提

出訴訟，基層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國民事訴訟法》第22條地域

管轄的規定，受理此案。基層人民法院法官根據親屬提供的證據及出

生登記資料，按親屬表的計算，甲為乙的舅父，是三代以內的旁系血

親，關係是三親等，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7條第1項禁止

結婚的禁止性規定。因此，主審法官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第10條第2款的規定，判甲乙的婚姻無效，甲乙的財產，按照“最高人

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

第15條的規定，將甲乙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按共同共有處理，亦即

平均分配甲乙雙方的財產。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顯然是採用屬地管

轄權原則，因為乙現居於內地，是人民法院的管轄範圍；乙雖取得澳

門居民身份，但其國籍仍是中國籍，適用中國法，符合屬人管轄權的

原則；甲的資產在國內，是人民法院實際可以控制的財產，適用實際

控制原則。同時，乙在國內不提出離婚訴訟，反而以婚姻無效之訴為

訴因，顯然是因為離婚請求成立後，只能以分別財產制來分割財產，

42. 國際私法研究會叢書編輯委員會：《國際私法論文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1996年9月，第10頁。

43. 江偉主編、張晉紅副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

6月，第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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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滿足乙分割甲在國內財產的目的。若以婚姻無效為訴因，則可以

達成乙的願望；而婚姻無效之訴在國內提起，就能適用有利於乙的國

內法，規避不利的澳門法律規範。

這與1922年法國法院審理“佛萊案”相似，佛萊太太原為法國

人，嫁與義大利人佛萊而入了義大利籍，後因感情不睦而分居，因義

大利不准離婚，遂回法國提出離婚之訴，法國初級法院因雙方為義大

利人，適用義大利法律，否決其離婚請求。嗣後，佛萊太太恢復法國

國籍，再次向法國法院提出與其夫離婚的請求，法院雖明知其規避義

大利法，亦根據當事人一方是法國人，適用法國法，准予離婚。 44現

與此案件不同者，是乙只是改變常居地（中國→澳門→中國），其國

籍則從未改變。因此，中國法院只需按照國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即

能審理此案。而判決的結果如“佛萊案”一樣，適用國內的法律。

這是國內關於涉外民事訴訟管轄的問題，若涉及港、澳、臺同胞

案件時，不是屬於涉外案件，在級別管轄上，適用民事訴訟關於級別

管轄的一般規定。當雙方法院對此案均有管轄權而產生衝突時，則以

屬地管轄權原則處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06條的規定，就是採用屬地原

則。這是國內為爭取管轄權、解決管轄權衝突採用的一種方式，因此

產生了規避外國法有效、規避外國法的效果。

十二、結論

回看“引言”所引述的公司或跨國集團的註冊地問題，倘若她們

引起債務糾紛、破產又或稅務等等問題的時候，在特定的情況之下，

利用外國法人選擇準據法的漏洞，取得對當事人有利的法律效果。 45

例如前述的怡和洋行的遷移，曾引起香港市民的關注，並認為是逃避

香港回歸後若產生政治風險，減少所引起的經濟損失。至於貨輪及

44. 楊賢坤編著：《國際私法教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106頁。　

45. 王進著：《中國國際私法》，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7月香港第1版，第

56-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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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的註冊問題，這是旗國法問題；旗國法是指運輸工具所使用的

旗幟、或旗幟標識所屬國的法律，它通常用來解決船舶與飛機的所

有權的法律衝突，以及發生在船舶或飛機上的某些侵權行為的法律問

題。46但是，某一國家的船舶所有人，為了逃避在船舶登記時，需要

交納巨額費用，以及受註冊地法律的管轄，不到本國的船舶登記機關

登記註冊，而去對船東條件優惠的某外國去登記，並使該船舶具有登

記註冊國的國籍，適用該國的法律，這也是一種法律規避的現象。因

此，當船隻駛到非註冊地的水域後，便適用船旗國法，不受當地法區

的管轄。相對於船旗國而言，亦形成了規避外國法有效的現象。

當前國際社會，對於涉外法律關係適用法律，困難之處甚多，此

種困難的發生，是因為現行於各國的國際私法，仍未具有國際性質，

仍停留在國內法的階段，也許國際私法的名稱給人誤解。其實，國際

私法是各國為解決、規範涉外民事關係而立的國內法律規範 47，故各

國對於解決法律衝突，沒有統一的方法；對於國際私法上各種基本觀

念，也未有統一的見解，例如關於反致學說、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的

觀念等，由於此種觀念的分歧，各國遂不能以統一的方法，來解決法

律衝突的問題，既然同一法律關係，各國實體法及國際私法立法之觀

點不同，各國法院判決亦異，於是當事人往往為各自的利益而變動連

結點，結果遂發生規避法律的問題。

關於規避法律應否承認，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條的

規定：“當事人規避我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範的行為，不發生

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否定法律規避的承認。在澳門，澳門《民法

典》第19條（法律欺詐）：“對因存有欺詐意圖，以規避原應適用之

準據法而造成之事實狀況或法律狀況，在適用衝突規範時，無須對該

狀況予以考慮”。同樣否定法律規避的承認。

在國外，規避強制性規範及法院判決互相承認問題，不利於國際

間法律的和諧，這種情況，在歐洲聯盟的法律統一的過程中尤為明

46.  王鐵崖主編：《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86頁。　

47. 【德】卡爾．拉倫茨著，王曉曄等譯：《德國民法通論》（上冊），法律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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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因為歐盟各成員國間的民族習性、社會環境、政治、經濟、文化

等等均存在著差異。因此，歐盟各成員國皆作出種種的努力，使這些

法律趨向同化；對於強制性規定、管轄權、判決互相承認的問題，爭

取有條件的接納48，也避免因法律的差異而產生的法律規避的問題。

若將涉外民事法律關係縮小至兩岸四地的民事法律關係，如前

所假設的例子，只是一個較明顯的例證而矣。如以成年人的年齡界

定、結婚年齡等，兩岸四地也存在分歧。 49倘若有人利用法律的差

異，作出規避法律的行為時，現行的法律規範是否可以解決，不無

疑問。在臺灣方面，面對港、澳地區相繼回歸，率先制定“香港澳

門關係條例”（1997年4月2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1991年7月31日），以解決臺灣、港、澳及大陸四地之間的

法律衝突問題。最近（2011年），臺灣方面更鑑於中國大陸及港澳

的政治、社會環境等的變遷，考慮修改上述的法規，俾能更切合實

際的需要。至於國內，對於法律規避的問題，只有《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條的規定為依據，基於

港、澳的《基本法》的限制，她們都有各自的司法系統，短期內難

以達到法律的統一，從而產生法律的衝突，若能以專章的形式，制

定一個更合適港、澳地區的法律關係法，對於解決法律衝突、法律

規避問題及法律和諧的問題，較之現在分散於《民法通則》、《涉

外民事關係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

等規範之內更為統一有效。

至於澳門，對於法院的判決能否在內地產生效力，有賴國內法院

對澳門判決的解釋，倘若內地法院認為有規避國內法的問題，則難免

遭到否決。同樣，內地法院的判決能否在澳門產生效力，亦有賴澳門

法院的解釋，解釋便成為承認與否認的準則。因此，法院的解釋能補

充國際私法的欠缺，當能起積極的作用。

48. 邵景春著：《歐洲聯盟的法律與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46
頁。　

49. 澳門成年及結婚年齡均為18歲。香港成年年齡為18歲，結婚年齡為21歲。中國內地成

年為18歲，結婚年齡為男22歲、女20歲。臺灣成年年齡為20歲，結婚年齡男為18歲、

女為16歲。



982

套用德國法學家迪特爾．梅迪庫斯在其所著的《德國民法總

論》，論及有關規避法律的問題作出的解釋：“｀羅馬法學家在將規

避法律與違反法律作界定時，就對規避法律下了定義：為法律所禁止

之行為者，即違反法律；未違反法律之文意而避開法律之意義者，即

規避法律´。這一概念界定是以某種｀學術´觀點為基礎的。這種觀

點認為，在解釋法律時應嚴格以法律的文意為準。如贊同這一看法，

則有必要通過｀禁止´規避法律這一制度，來維護法律的意義。相

反，如果人們在解釋法律時，就使法律的意義發揮出來，那麼，違反

行為就是一種違反經過正確解釋的法律行為了，人們也就不需要規避

法律｀這一制度´了。” 50

2006年，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間，基於與澳門商業和居

民交往日益頻繁，涉及兩地的司法訴訟上升。因此，兩地政府經磋商

後，於是年2月28日簽署《內地與澳門特區關於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

判決的安排》（下稱《安排》），並於是年4月1日起生效（第12/2006
號行政長官公告【22/03/2006澳門政府公報】），為兩地民商事判決

互認的問題，提供法律依據。不過，雖然《安排》適用範圍廣泛，但

仍有六種情況拒絕申請互相認可和執行，當中包括有原本作出判決的

法院無管轄權；被請求方法院存在待決的訴訟；被請求方法院已認可

或執行被請求方法院以外的法院或仲裁機構，就相同訴訟作出的判決

或仲裁裁決；敗訴的當事人未得到合法傳喚，或敗訴的當事人屬無訴

訟行為能力人，且未依法得到代理；根據判決作出地的法律規定，申

請認可和執行的判決尚未發生法律效力，或因再審被裁定中止執行的

情形；認可和執行判決違反被請求一方的法律基本原則、社會公共利

益或公共秩序。 51

根據《安排》的規定，上述的例子仍不能因此受惠。因為《安

排》第11條第6項的規定，在內地認可和執行判決，將違反內地法律的

基本原則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認可和執行判決，

50.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邵建東譯：《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9
月第2版，493頁。　

51. 《內地與澳門特區關於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第11條，2006年3月22日

第12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報，第24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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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違反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情況下，

均不予認可。即是說，《安排》對於基本原則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等問

題的態度，仍然作出保留，只能受行為地的法律所管轄，不受他方的

司法管轄權所干預。而且，司法互認只是給兩地為執行司法判決帶來

方便，並不能解決法律衝突的問題。若如臺灣方面那樣，制定內地與

港、澳及臺灣居民的關係法，才是解決兩岸四地居民間的法律衝突問

題，解決法律規避的良方。

另外，兩岸四地雖然是同屬中華民族，同源同種同屬，基於歷史

及政治原因，各自分離分治，還沒有達至統一的地步，也沒有趨向建立

一個共同法律制度的意願。因此，在各自管轄的範圍內，擁有不同的法

律制度和司法管轄區，當涉及各地的司法糾紛時，都以衝突法則或涉外

關係法作為解決糾紛的依據，不如東西德統一般，有一個共同的、主導

的法律制度為依據，解決兩德統一後的法律適用問題。誠然，澳門可

以自行根據兩岸四地相同的道德規範及信念，清理或修改部份現行的

法律條文，使之符合四地之間的共同道德觀及信念，減少因規範不同所

帶來的法律衝突或法律規避問題。例如上述的例子，雖然澳門的法源沿

自葡萄牙，不過協助澳門修訂《民法典》的葡國法律專家Luís Miguel 
Urbano，並沒有採納新修訂的葡國《民法典》為藍本52，而是採用當時

適用於澳門的1966年的葡國《民法典》，也沒有在關於結婚障礙的條

文上，結合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修改為符合澳門人姻親關係的法律規

範，令到相關的規範有異於中國內地、香港和中國臺灣。53 

52. 葡國《民法典》有關結婚障礙的規定，早在1977年由第496/77號法令修改，《葡萄牙

民法典》，唐曉晴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第279頁。　

53. 三地有關結婚障礙的規定，皆以直系血親和三親等內的旁系血親關係為依據，而澳門

則否。　




